2013年吉林省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

报名信息更改申请表
一、考生报名信息的修改条件

1．报名过程中，经考生申请，可根据考生申请更改以下两类报名信息：姓名中的错别字，身份证号中不涉及出生年月的个别错误数字，其他报名信息，不得更改。

2．姓名中明显的错别字。常见的主要有：同音字、形似字等，在报名确认时应以考生出示的身份证为准，只有身份证信息一致方可更改。

3．身份证号中不涉及出生年月的个别数字。在姓名一致的情况下，当发现信息库中的身份证号与考生出示身份证中的身份证号有个别数字出入时，若该数字不涉及出生年月，可以更改。
二、填写更改申请表

	报名序号
	

	联系电话
	

	更改信息项
	更改前
	更改后

	姓  　名□
	
	

	身份证号□
	
	

	考生本人或代办人签字：


说明：
1．在要更改的信息项上打“√”，将更改前、更改后的信息填写清楚，并且在要修改处划○，此表可登录吉林省公务员考试网（www.jlgwy.net）下载。
2．更改信息的时间、地点：2012年8月7日8:30－16日16:30，吉林人事考试大厦4楼会议室　长春市南关区南环城路1958号（中国工商银行楼上）。
3．更改时须现场出示更改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代办人还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否则不予办理。
4．此表由审核人签字后于次日修改完毕，请考生注意登录系统查询信息修改情况。
审核人签字：                       2013年7月   日
